
部门（单位）整体绩效目标申报表

(2023年)

部门（单位）名称（盖章） 喀什市文物保护管理所

部门（单位）联系人 杜金 联系电话： 17899265008

年度绩效目标

2023年，以习近平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指示为指引，坚持“保护为主、抢救第一、合理利用、加强管理”的方针，依法加强我市文物管理工作，加
强全市境内文物安全检查。开展文物安全和消防安全检查工作，开展“爱国主义教育活动”，对讲解员和野外看护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和考核。开展消防安全
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演练和消防安全培训,定期不定期开展“流动博物馆”宣传活动。积极开展文物普法宣传工作,完善各文物保护单位的“三普”资料和“四
有”档案。保障文管所各景区景点正常运行，充分发挥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的服务职能，提升景区业务保障能力，不断促进文化事业发展。

年度预算（万元）

资金来源

财政资金（万元）
中央安排 0.00 地（州、市）安排 0.00

自治区安排 21.60 县（市、区）安排 202.67

其他资金（万元） 其他 0.00

合计： 224.27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设定依据 权重

年度
绩效
指标

运行成本

管理效率

履职效能 数量指标

保障景区数量 =2个 2022年度工作总结及2023年度工作计划 20

保护野外文物遗址数量 =4处 2022年度工作总结及2023年度工作计划 20

保障野外文物看护人员数量 =9人 2022年度工作总结及2023年度工作计划 20

监管喀什市文物保护单位数量 =8处 2022年度工作总结及2023年度工作计划 10

开展文物安全和消防安全检查工作次数 =4次 2022年度工作总结及2023年度工作计划 10

开展“流动博物馆”宣传活动次数 >=4次 2022年度工作总结及2023年度工作计划 10

社会效益

可持续发展能力

服务对象满意度


